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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6 证券简称：康欣新材 公告编号：2022-006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该议案在网络投票过程中，因存在股东网络投票操作失误情况，导致部分投票无效，公司将另行

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22年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新河工业园路特一号康欣新材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2,929,0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4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邵建东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聘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聘任张学安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328,361,552 48.7958 否

（二）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聘任张学安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5,297,

850

94.51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未能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

2、该议案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楚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薇 张晓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5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投资者防范金融诈骗的公告

近期，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关注到市场上有不法分子冒用本公司信

息进行非法证券活动的情况。 为保护投资者财产不受损失，本公司特发布如下声明：

一、 本公司法定名称：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官方网站：www.py-axa.com；

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外呼电话：021-33079999；

本公司APP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

本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

本公司微信服务号：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本公司总部设于上海，公司办公地址为：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38楼。

敬请投资者注意甄别，切勿轻信非正规渠道提供的下载链接或二维码。

二、 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仅可通过以下渠道办理：

1、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中国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38楼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

本公司官方网站（www.py-axa.com）、微信服务号、APP客户端。

3、本公司官网公示的且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基金销售机构。

除以上正规渠道外， 本公司从未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销售业务或提供

投资咨询服务，敬请投资者谨慎选择。

三、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网络诈骗，提高对非法证券活动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切勿轻

信不法商业行为和不法信息，切勿轻易透露个人信用信息或盲目支付任何可疑费用，切实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和自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投资者如发现有冒用本公司名义的不法行为，可致电本公司客服热

线（400-8828-999）进行核实、求证或向监管部门举报。若有资金损失，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为保

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打击该类金融犯罪行为。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本公司名

义的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5日

股票代码：688185� 股票简称：康希诺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代码：688185�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2-011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上海礼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礼安” ）和苏州礼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礼泰” ）、LAV� Spring� (Hong�

Kong)� Co.,� Limited（以下简称“LAV� Spring” ）、LAV� Bio� III� Investment� (Hong� Kong)� Co.,�

Limited （以下简称 “LAV� Bio” ）、Lilly� Asia� Ventures� III� Investment� (Hong� Kong) � Co.,�

Limited（以下简称“Lilly� Asia” ）及LAV� Amber� Limited（以下简称“LAV� Amber” ）于2021年9

月6日至2022年2月11日合计减持公司A股及H股股份7,944,792股（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

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2,350,224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8.20%减少至4.99%；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2年2月14日收到股东上海礼安、 苏州礼泰、LAV� Spring、LAV� Bio、Lilly� Asia及LAV�

Amber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

称

上海礼安 苏州礼泰 LAV�Spring LAV�Bio Lilly�Asia LAV�Amber

企业类

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注册地

址

上海市嘉定区沪宜

公路1188号36幢1层

C区1264室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

试验区苏州片区苏

州工业园区苏虹东

路183号东沙湖股权

投资中心19栋234室

香港中环皇后

大道中 302号

北海商业大厦

6字楼

香港中环皇后

大道中 302号

北海商业大厦

6字楼

香港中环皇后

大道中 302号

北海商业大厦

6字楼

英属维尔京群

岛,托托拉岛,

罗德镇,�4301

号邮政信箱 , �

三一商会

成立日

期

2014年5月29日 2015年7月10日

2013年6月18

日

2015年5月7日 2015年5月7日

2018年4月23

日

经营期

限

2014-05-29 至

2034-05-28

2015-07-10 至

2035-07-02

长期 长期 长期 长期

证件号

码

9131011430153267

61

9132059434627714

6Q

1924384 2234253 2234250 1977182

经营范

围

创业投资， 资产管

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创业投资、 实业投

资、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 企业管理、投

资咨询、 商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会务

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投资控股 投资控股 投资控股 投资控股

董事/法

定代表

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陈飞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陈飞

董 事 ： 施 毅

（SHI�Yi）

董 事 ： 罗 郁

（LUO�Yu）

董 事 ： 罗 郁

（LUO�Yu）

董 事 ： 罗 郁

（LUO�Yu）

公司股东上海礼安、 苏州礼泰、LAV� Spring、LAV� Bio、Lilly� Asia及LAV� Amber均为礼来亚洲

基金（Lilly� Asia� Ventures）的投资主体，均由礼来亚洲基金团队管理，为一致行动人。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日期 变动方式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礼安

2021年9月6日-2022年2

月11日

集中竞价 1,896,516 0.77%

大宗交易 1,024,632 0.41%

苏州礼泰

集中竞价 998,276 0.40%

大宗交易 875,368 0.35%

LAV�Spring

2022年1月11日

委托配售代理销售其

所持的公司H股

1,589,800 0.64%

LAV�Bio 752,400 0.30%

Lilly�Asia 376,200 0.15%

LAV�Amber 431,600 0.17%

合计 - - 7,944,792 3.21%

备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

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持股数

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权益变动后持股数

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礼安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4,600,000 1.86% 1,678,852 0.68%

苏州礼泰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3,109,454 1.26% 1,235,810 0.50%

LAV�Spring H股 6,351,800 2.57% 4,762,000 1.92%

LAV�Bio H股 3,006,108 1.21% 2,253,708 0.91%

Lilly�Asia H股 1,503,054 0.61% 1,126,854 0.46%

LAV�Amber H股 1,724,600 0.70% 1,293,000 0.52%

合计 - 20,295,016 8.20% 12,350,224 4.99%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其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5日


